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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梁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关于进一步规范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免费治疗

工作的通知
梁平卫计发〔2017〕18 号

区属各医疗卫生单位，各中心卫生院、镇乡卫生院及街道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，各乡镇（街道）人口计生办（科）：

根据市卫生计生委《关于规范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免费治疗

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卫家庭发〔2016〕78 号），结合梁平实际，为进

一步规范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免费治疗工作，经委领导同意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治疗对象

经区级以上卫生计生部门组织鉴定属于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

的人员。

二、治疗机构

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实行定点治疗，定点单位由区卫生计生

委指定。我区定点治疗单位是：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乡镇

卫生院和中心卫生院、区人民医院、区中医院、区妇幼保健计划

生育服务中心。确因病情需要，需转诊到定点治疗单位以外的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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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机构进行治疗的，应事先经区卫生计生委批准。

三、治疗办法

（一）门诊治疗。对到定点医疗保健机构门诊治疗的，实行

年度定额报销：二级并发症人员每人每年 1200 元，三级并发症人

员每人每年 800 元。个人当年未使用完的门诊治疗经费，在年底

时发放给个人。确因病情需要，治疗经费超出定额标准的，也应

据实给予报销。

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中的流动人口如需在现居住地门诊

治疗，由户籍所在地区县级卫生计生部门商现居住地区县级卫生

计生部门指定的定点治疗单位治疗，治疗费用由户籍所在地区县

级卫生计生部门承担。也可在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同意的前

提下，协议将定额治疗经费发放给个人。

（二）住院治疗。确因病情需要需住院治疗的，经定点治疗

单位出具证明，并经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同意，可在定

点治疗单位住院治疗。住院治疗的医疗费用在医疗保险或生育保

险报销后超出部分，由各乡镇在计划生育事业经费中给予据实报

销。

（三）对因施行计划生育手术引起不良后果，经鉴定不属于

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人员，但又确需治疗的，经乡镇人口计生

办审核、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批准，给予免费治疗，但

须从严把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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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费用报销

按照市卫生计生委等５个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手

术并发症人员扶助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卫家庭发〔2016〕72 号）要

求，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的，个

人负担部分由政府全额承担。发生的医疗费用，按我市城乡居民

合作医疗保险相关规定报销。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职

工生育保险的并发症人员，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职工生育

保险的有关规定给予报销。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报销后的超出部

分，在各乡镇（街道）计划生育事业经费中据实报销。

五、经费渠道

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对象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，对医疗保险

和生育保险报销后的超出部分，由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按照本通知精神先行垫付治疗费用，年终凭据（住院发票复印件、

财政所支付记账凭证、申请资金的函）与区卫生计生委结算。

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生效。原《梁平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

会关于规范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免费治疗工作的通知》（梁平人口

计生委发〔2013〕9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重庆市梁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7 年 2 月 6 日


